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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話的 MATA-原住民兒少攝影展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一、落實 CRC案例應用 

(一)案例背景 

1. 發展「聽！說話的 MATA」方案背景 

    花蓮縣光復鄉，地處偏遠，交通、醫療與教育資源明顯不足，

例如兒童就醫需家中有自用車，若乘坐計程車須數千元的高額費

用，白天公車或火車一小時一班，交通不便，外界資訊刺激不足。 

2. 發想起源 

    偏鄉兒童在教育與醫療資源上的不平等，少子化和人口移出部

落導致學校併校及廢校的問題，孩子在這些公共議題上卻是存在「沒

有聲音」的困境，在接觸《兒童權利公約》（CRC）以兒童為主體的

概念後，我們嘗試發展「聽!說話的 MATA 」兒童攝影展方案，「MATA」

為阿美語中「眼睛」之意，象徵帶領孩子藉由相機的視窗，親身體

驗所處的環境，用感官耳朵和眼睛觀察生活周遭並試著表達自己的

感受和意見。 

(二)執行策略與 CRC應用 

1. 環境探索：帶孩子走出教室或部落，了解都市與部落的差異，體驗

科技與多元文化。(教育權) 

2. 攝影作為媒介：不是專業教授攝影技術，而是引導孩子透過相機自

發表達對於環境和生活有興趣的事務，例如部落的垃圾、家人的關

係。(表意權) 

3. 自我認同：強調原住民文化認同活動設計以部落巡禮方式進行，結

合長者族語說故事與傳統服配件意涵的分享，使孩童從生活環境、

語言、傳說與服飾中感受族群文化之美。透過參與祭典傳統儀式，

讓孩童在參與中看見自身文化的獨特性與完整性，進而內化為「我

是 pangcah 」（我是一個完整的人）的文化認同。(原住民文化權) 

4. 自主策展：由孩子自己選擇作品及決定作品擺放位置與展示方式，

策畫以兒童為主體視角的攝影展。 

(三)方案的調整和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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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挑戰與迷思 

(1) 初期「口號式」的權利宣導難以落實於生活中，需尋找能讓孩

子實際參與及體驗的方法，例如台灣原住民族群 16族，擁有不

同語言、不同膚色，以部落巡禮的方式讓孩童親身體驗。 

(2) 政策影響孩子，孩子卻缺乏發聲機會，無法參與討論，成人聲

音大於兒童。例如部落廢校是攸關孩子教育權的問題，然而孩

子卻缺乏獲得資訊和表達意見的管道，只能被動接受成人的決

定。 

2. 實際操作的 CRC共識 

(1) 尊重兒童意見：成人應尊重部落兒童權利，引導孩子瞭解生活

周遭發生的事情，主動參與影響自身的事務，例如避免學校裁

撤，影響孩子的「受教育權」與「發展權」，主張讓孩子參與討

論學校變動所帶來的影響。 

(2) 兒童表意權：教導孩子認識自身權利，善用不同形式的表達策

略和管道，運用攝影、音樂、劇場、影像等方式表達意見。 

3. 資源困境 

(1) 偏鄉交通不便資源和人力不足，活動推展與帶隊外出需大量人

力、物力成本。工作人員需具備多樣能力，如策展、影像處理、

與社區溝通等。 

(2) 偏鄉針對兒童的環境空間嚴重不足。 

二、CRC的反思 

(一)體驗權利的內涵 

    權利的落實不僅是知識灌輸，而是要讓孩子真實體驗、能發聲、能

被聽見。例如攝影展，必須帶著孩童親身體驗攝影展的環境空間，聽見

大人如何規劃攝影展空間及示範解說，再由工作者協同兒童共同規劃攝

影展的空間與佈置，由孩童從數百張個人攝影作品挑選自己最有感觸或

最想分享的作品，並學習自行解說作品的意義。 

(二)權利與責任並重 

    讓孩子理解自身責任，從被動接收變成主動參與。透過賦予孩子責

任，實際參與行動的落實，孩子不再是被動聽從大人指示，而是自主參

與和擁有決策權，擁有權利也擔負責任，更能讓孩子展現自主權利的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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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和影響力。 

(三)「部落即教室」 

    從部落地理生態和文化生活出發的理念，突破了偏鄉社區在兒童公

共空間不足的限制，讓兒童更貼近所處的環境及文化資源。家人、部落

慶典、部落空間皆可以成為攝影與創作媒材，進而培養兒童細膩的觀察

及表達力。 

(四)內化文化認同 

    在拍攝過程中，有些兒童喜歡拍人物、有些兒童關注部落歷史，甚

至用族語與部落長輩互動，對傳統部落的遷移歷史故事是有興趣的。能

夠從此角度陪伴孩子，讓兒童從小認識自己的部落文化或在地知識時，

更能夠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誰」、「來自那裡」，減少成長過程中的迷網

與自卑，穩固其對文化的認同，有信心地回應外界挑戰。 

三、實踐 CRC的建議 

(一)學習與收穫 

1. 孩子具有強大觀察力與表達力，只需適當引導與提供平台便能展現。 

2. 相較外向口說表達較佳之兒童，弱勢與內向兒童亦能藉由藝術媒介

（攝影）建立關係與信心，並傳達內在的感受和意見。 

3. 攝影展經驗證明，將權利交給孩子是可行且具意義的實踐，孩童的

視角和行動，也能刺激成人拓展多元觀點。 

4. 兒少表達意見需要被鼓勵和生活練習，在家庭中說話表達感受，在

學校可透過申訴信箱表達意見，進而參加縣內兒少代表機制，讓自

己的聲音被聽見、被代表。 

5. 原住民族在歷史上並未發展出書寫文字系統，其文化是透過「口傳

文化」的方式保存歷史、信仰與生活智慧。而部落長輩的故事、祭

典歌謠到日常對話中的諺語或規範，都是一種活生生的學習歷程。

透過部落巡禮的方式，接觸自己的文化、聆聽長者說故事，讓文化

陪伴兒童成長，也是他們權利的一部份。 

(二)未來工作建議與行動 

1. 持續堅持：十年實踐告訴我們，兒童權利的推動是漫長，但值得堅

持的路。 

2. 結合科技與文化：善用當代工具引導孩子參與社會與公共議題。 



兒童權利公約案例操作_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3. 跨網絡合作：結合家庭、學校與社區資源，才能真正落實兒童權利，

營造友善兒童的發展環境。 

4. 倡議行動導向：不要只停留在看見問題，應引導並行動，從發現生

活議題開始，一起與孩子找出可行的方向和作為。 

 

█權利類別 

尊重兒童意見、表意權、適當資訊之獲取、少數民族與原住民兒童、文化權 


